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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愛情關係對非行少年偏差行為與心理健康的影響，目前研究結果並不一

致。本研究旨在探討非行少年偏差行為、愛情關係、愛情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

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個案對照研究設計，以立意取樣招募中南部地區受保護

管束青少年為研究組共 73 人、台中市國高中學生為高風險組共 24 人與一般組

做為對照組共 129 人，以橫斷性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研究工具包括人口

學變項、偏差行為、戀愛經驗、愛情關係量表、關係適應量表，青少年憂鬱自

我檢核表。研究結果發現，三組愛情關係無差異、研究組憂鬱顯著高於一般

組；激情、承諾與愛情關係適應可預測青少年心理健康。本研究結果對於非行

少年在愛情關係、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上有更多的理解，未來可作為實務工作

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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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非行少年」是指違反少年事件處理法中應受處罰行為與有犯罪之虞犯行

為的未成年者 （蔡漢賢，2000；張春興，2002）。據司法院（2016）統計顯

示，自民國 96 年至 105 年，地方法院少年暨兒童保護事件調查新收案件總數

從 13,225 件持續增加至 16,131 件；105 年 1418 歲的交付保護處分達 9229 

人，其中 17-18 歲佔 30%。未成年者成為非行少年，推測其原因，Gottfredson 

和 Hirschi（1990）認為可能與個體和社會之連結有關。換言之，當青少年與主

要照顧者的情感依附連結強，則其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反之，則可能

造成個體低自我控制，促發犯罪的社會學習情境而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 

 青春期是個體從兒童進入成人的過渡時期，生心理面臨快速轉變。生理方

面包括身體發育及生殖功能漸趨成熟，心理方面則從原生家庭的親密連結，開

始嘗試建立自身獨特的自我概念及自我認同。一般而言，個體進入青春期便逐

漸開始對異性感到好奇，交友對象從同性拓展到異性，學習如何與異性相處，

發展約會關係、談戀愛乃至性行為（黃德祥，2000）。台北市衛生局公布 2013 

年校園普測結果，約 28%國中生和 48%高中職學生有過戀愛的經驗，約 18%

青少年正值交往。 

 個體在青少年階段以尚不成熟穩定的自我發展愛情關係，其愛情關係的風

貌、愛情關係適應情形，以及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可能與成年人有所不同。愛

情心理學研究通常將戀愛（falling in love）定義為一種相對短期的人際親密經

驗，而將愛情關係（love relationship）定義為戀愛的二人之間相對長久的關係

經營，包含許多角色行為的互動，如關懷、親密分享、相互戀慕、相互承諾等

（王慶福和王郁茗，2003），個體對愛情關係的適應涉及早期依附關係傾向（王

郁茗和王慶福，2007）。研究發現青少年對異性交往的態度大多持正向看法，有

男女朋友後多了感情上的依靠，兩人能互相陪伴與鼓勵，增進自我成長同時也

能有正向的情緒（初亞南，2015；Furman& Shaffer,2003）；楊孟惠（2015）指

出青少年在愛情關係中害怕因為承諾而失去個人認定，因此約會品質充滿不信

任，卻也擔心失去愛情關係；愛情關係短暫，但交往過程頻繁接觸；認為愛的

表現方式是情慾等。因此，相較於成年期，青春期的愛情通常不長久且不穩定

（Furman, Brown, & Feiring, 1999）。 

 非行少年有其發展過程中情感依附的早期經驗與特殊的社會人際關係，當

非行少年開始戀愛，進入一段親密關係，則有機會和偏差行為間產生交互作用

（初亞南，2015）。在自我認同發展尚未成熟的時期遂進入親密關係，較可能形

成不穩定的親密關係，進而惡化其心理健康結果。不過，Sampson, Laub, & 

Wimer（2006）卻持不同看法，他們根據「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解

釋，穩定婚姻、美滿家庭與受重視的職業，是終止犯罪行為的重要因素。換言

之，若青少年在愛情關係中建立起自我認同感，隨著年齡增長，其犯罪行為有

可能隨之降低。 



 綜上所述，非行少年的愛情關係風貌為何？愛情關係適應與其心理健康的

關係為何？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與其愛情關係、關係適應之關係為何？愛情心理

學理論大多建立且應用於大學生以上的成年（前）期發展階段，應用於青少年

的研究結果相對較少，對於非行少年的愛情關係與關係適應的探究更是付之闕

如。研究者從大學一年級便開始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輔導志工，定期到台中少

年觀護所提供個別輔導服務，在校內也加入學校身心健康中心關懷天使計畫，

與社區鄰近國高中輔導室合作，提供國高中生班級輔導與團體輔導，投入青少

年關懷與輔導至今超過二年，深感此議題之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的非行行為、愛情關係、關係適應、心理

健康之間的關聯性，期待研究結果提供青少年輔導者做為實務工作的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非行少年與偏差行為  

 一般大眾對於非行少年的印象常是衝動、凶狠、麻煩人物。黃俊嘉導演所

拍攝「飛行少年」（2008）取自「非行少年」的諧音，首次以紀錄片詮釋非行少

年族群，以飛行少年一詞取代偏差行為青少年，降低社會對該族群的標籤。廖

經台（2002）定義青少年偏差行為包括違反學校規範之行為、犯罪觸法行為、

精神疾病行為（因心理、情緒受困擾的行為，如自殺）；林俊榮（2005）則定義

偏差行為包括不良習性偏差行為、學習困擾的偏差行為、藥物濫用的偏差行

為、衝突的偏差行為、暴力的偏差行為。一般而言，在教育輔導領域所稱的偏

差行為，泛指具少年事件處理法中有犯罪之虞的行為和違反學校規範的行為。  

 根據蔡漢賢（2000）與張春興（2002）定義，「非行少年」為未成年者違反

少年事件處理法，應受處罰的行為與有犯罪之虞的虞犯行為。而以少年事件處

理法所指少年為年齡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有觸犯刑罰法律行為或有觸犯

刑罰法律之虞者，包括以下情形：1.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2.經常出入

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3.經常逃學或逃家者。4.參加不良組織者。5.無正當理

由經常攜帶刀械者。6.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司法院

（2016）統計顯示，地方法院少年暨兒童保護事件調查新收案件總數從 96 年

的 13,225 件逐漸增加至 105 年已達 16,131 件，105 年 14-18 歲的交付保護

處分更是達 9229 人，其中 17-18 歲者佔 30%；以性別區分，105 年新收執

行保護管束的男性有 5361 人，女性為 947 人。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非行少

年的處遇依其偏差行為的程度而有不同，包括被法院安置在機構、保護管束、

學校列為高關懷對象等。  

 青春期是個體介於兒童期到成年期之間的過渡時期。此階段青少年在生心

理上有巨大的變化，逐漸轉變為成熟獨立個體的同時，也在適應這個快速變動

的社會。Erikson（1959）指出自我認同是這個階段的心理社會發展任務，而角

色混淆則是個體面臨此階段發展的危機。個體在此階段的心理社會發展不順



利，可能會對自我及後續心理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犯罪學理論以社會控制

解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Hirschi 提出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指出社

會鍵包括依附（attachment）、參與（involvement）、承諾（commitment）、信念 

（belief）四要素，當個體與社會建立良好連結時，內在偏差行為也會受到控制

（Gottfredson & Hirschi，1990）。尤以青少年而言，若個體與主要照顧者的情感

和心理依附連結強，則其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將減少。換言之，當家庭功能

不健全或是未能與重要他人有良好的感情依附，容易造成個體低自我控制，促

發犯罪的社會學習情境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Goodman 和 Haisley（2007）以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解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青少年在社會

化過程，透過對同儕行為的觀察和模仿，並經由社會比較產生影響；除此之

外，與少年有接觸的重要他人、大眾媒體等帶來偏差的價值和行為示範，也透

過學習歷程轉移到少年身上（Siegel & Welsh, 2013）。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教

養方式、接觸行為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關（謝沛霖，2011；李文傑，

2012；潭子文、董旭英 2010）；依附關係、社會連結可能透過行為偏差同儕間

接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潭子文、張楓明，2013；邱慶華、龔心怡，2005）。  

 

青少年發展階段的愛情關係  

 回顧愛情相關理論，主要描述愛情的類型與向度。Lee（1973）提出愛情色

彩理論，描述情慾愛、友誼愛和遊戲愛，組成六種不同的愛情型態。Aron 以自

我擴張（self-expansion）理論說明愛情關係，主張個體戀愛是為了透過親密關

係滿足拓展自我的需求，進入愛情關係的過程看見自己的改變（Aron, Aron& 

Paris,1995）。Sternberg 描述愛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和其他的心理現象一樣可分

割成各種成分，愛大部分是來自社會學習，透過對角色建立的基模與觀察後，

才被定義；而愛的原型是有組織化的（Rosch，1978），例如特定的感受、動

機、想法和行為在愛情裡會顯得特別。  

 Sternberg 的愛情三元素理論（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指出愛情的經驗

是由親密、激情、承諾建構而成；親密是指情感層面的依附、激情是指身體的

親密，承諾則是指願意經營長久的關係；三種元素依比例不同，呈現七種不同

的愛情關係風貌，包括喜歡、迷戀、空愛、浪漫、友伴、昏庸，與完美的愛；

隨著發展階段不同，對愛情有不同的詮釋與認知。 

 國內學者王慶福教授（1995）自 1990 年投入愛情研究，建構國內愛情關

係的本土化模式；首先參考國外相關評量工具與國內各大學電子布告欄訊息，

建立本土大學生愛情關係量表，包括親密、激情、承諾三個向度，並以台灣北

中南地區 14 所公私立大學 836 名大學生為樣本施測並加以驗證。至今廣泛應

用於國內的愛情相關研究超過二十篇論文。然而縱觀國內愛情關係研究對象大

多為大學生，僅少數應用於高中生，對於青少年愛情關係的實證資料的確不

足。  

 國中生身心發展甫進入青少年早期，愛情關係常以友伴陪伴方式呈現（陳



金定，2007），在團體中與異性互動，逐漸轉而以團體形式約會，之後才進入兩

人的愛情關係（Bouchey & Furman, 2001；Connolly, 2004）。楊孟惠（2015）以

質性研究探討高中生青少年階段的愛情經驗，結果包括：承諾是愛情關係裡的

負面特質，害怕會因為承諾失去個人認定，也因此約會品質充滿不信任，卻也

擔心會失去愛情關係；愛情關係短暫，但是交往過程會頻繁接觸；認為愛的表

現方式是情慾。此外，研究發現青少年對異性交往的態度大多持正向看法，包

括多了感情上的依靠，兩人能互相陪伴與鼓勵，增進自我成長的同時也能有正

向的情緒的產生（初亞南，2015; Furman& Shaffer,2003）。國內調查研究顯示，

約 34%國中生曾經有過愛情關係，正值交往中約占 15.4%（魏鈺珊，2006）；

約 40%高中生有異性交往經驗（吳思霈，2004）；台北市衛生局公布 2013 年

校園普測結果，28%國中生和 48%高中職學生有過戀愛經驗，約 18%青少年正

值交往。Carver, Joyner 和 Udry（2003）在美國青少年健康調查數據（Add 

Heath）的縱貫研究中，發現 25%的 12 歲少年表示自己在過去 18 個月有愛

情關係，到 15 歲時增加為 50%，到 18 歲時達 70%。  

 綜上可知，國高中青少年已開始有戀愛經驗，青少年的愛情關係伴隨較高

成分的激情與親密，容易被對方的外表或外在條件所吸引，同時也在尋求關係

裡的陪伴或歸屬感；對於愛情的詮釋角度單一，缺乏承諾的元素也較無法維持

長久的關係。 

 

青少年階段的愛情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  

 以吸引理論（Attraction theory）解釋戀愛經驗，二人因外表、性格、接近

性、相似性等因素互相吸引而進入戀愛（Zajonc，1980；Byrne，1971），當關係

的吸引力減少、遇到更多阻礙，或其他關係的吸引力增加時，關係也開始變得

不穩定，結束關係的可能性也會跟著提升（楊孟惠，2015；陳月靜，2001）。從

依附理論解釋愛情關係適應，愛情關係與嬰兒時期和重要他人形成的依附情感

近似（吳嘉瑜，1996），Hazan 和 Shaver 依據 Bowlby 的依附理論，將愛情關

係分為安全型、逃避型、焦慮矛盾型三種人際依附風格，不同人際依附風格造

就不同的戀愛歷程（Hazan& Shaver,1987）。安全依附的人容易發展出較信任、

支持與穩定的愛情關係；逃避型依附的人，傾向與親密伴侶保持適度的距離，

對關係不容易有高滿意度與給予承諾；焦慮矛盾型依附的人希望能有穩定且親

密的愛情關係，但是也對關係缺乏不安全感，因此較難有安全信任的關係。以

愛情三元素理論分析愛情關係適應，親密和承諾有長期穩定的效用，激情則是

短期強烈的效果。愛情缺乏親密與熱情，可能導致關係的滿意度下降，但若缺

乏承諾的元素，愛情關係則傾向不穩定（崔樹芸，2007）。  

 相較於成年期，青春期的愛情關係通常不長久且不穩定（Furman, Brown, & 

Feiring, 1999），但青少年對愛情關係的滿意度卻是趨向滿意的。對關係的滿意

度在性別上有所差異，女性通常心思較細膩、較注重關係互動中的細節，男性

對於關係互動的敏銳度較低，較不易察覺不滿意的情況，因此男性的滿意度通



常較高（秦穗玟，2011）。王慶福（1995）根據依附理論發展愛情關係適應量

表，將愛情關係適應定義為與其親密伴侶之間關係的品質與滿意度；以台灣北

中南地區 836 名大學生為樣本驗證量表的因素結構，該量表目前被廣泛應用於 

大學生愛情關係與分手的實證研究。國內對於青少年愛情關係適應的研究相對

缺乏，本研究預期青少年的愛情關係適應可能與成年（前）期有所不同，過去

研究指出，個人與社會關係品質的好壞和心理健康問題有密切關係（Hooley & 

Hiller,1997；徐美玲，2007），因此本研究擬以青少年憂鬱做為心理健康的指

標。  

 

非行少年的愛情關係、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  

 偏差行為研究發現犯罪行為的發生與同伴合作之間的關聯，同儕團體可能

影響少年彼此間的行為，而異性伴侶也包含在同儕朋友之中（Siegel &Welsh, 

2013）。Eklund 等人（2010）針對偏差行為少年研究指出，異性伴侶是少年同

儕中特殊的一份子，對少年行為的影響力超越同儕。就青少年而言，愛情關係

似乎比同儕朋友有更重要的地位（Furman & Shaffer,2003）。關係品質對愛情關

係來說，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Collins, 2003）。關係品質的好壞和戀愛的次數

對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有影響，戀愛次數頻繁可能也是戀愛關係品質低落的指標

（Cu i，2012），戀愛持續時間和戀愛品質是青少年適應問題的影響因素

（Collins, 2003；van Dulm en et al., 2008）。  

 愛情關係雖然不能改變青少年偏差行為，但穩定的交往關係卻有助於非行

少年在行為上的轉變（初亞南，2015）。Furman 和 Shaffer（2003）認為與異性

交往過程，能幫助少年形成不同於其他關係的自我概念，也增加對自我的認

同，有助於親密關係的歷程和關係的品質，正向的經驗讓少年增加自信

（Collins, 2003；Furman, Low &Ho,2009；黃靜宜，2008；黃淑蓉，2007）。然

而，Meeus（2004）研究 12~20 歲曾經談過戀愛的青少年，發現其比沒有戀愛 

經驗的少年有較高的犯罪可能；Elder（1985）也指出早期戀愛經驗可能會對日

後行為產生負面的影響，愈早戀愛可能加劇日後的偏差行為。綜合以上，愛情

關係對於非行少年的影響，目前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青少年可能透過交往歷程

幫助自我成長，在與伴侶的互動中，彼此互相傾吐心情及表露自我發展出自我

認同；又或者因為在自我認同發展穩定之前即投入戀愛關係，在發展階段裡出

現自我角色混淆，增加了後來犯罪的可能。國內相關主題研究主要在探討愛情

經驗有無與非行少年偏差行為之間的關聯性，較少以量化方式深入描述非行少

年的愛情關係風貌、愛情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性。 

 任德寬（2006）將偏差行為視為是個人適應困難的徵兆，個人無法以自己

的能力、經驗適應環境要求時，轉化成偏差行為以解除危機。徐美玲（2007）

也指出青少年時期生心理劇烈變化，面對環境壓力的衝突與挫敗，皆可能影響

心理健康，適應不良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外化的偏差行為，如抽菸、攻擊、藥物

濫用等，也可能伴隨焦慮、憂鬱、自殺的心理健康問題。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的非行行為、愛情關係、關係適應、心理健康之

間的關聯性，具體研究問題包括：（一）描述非行少年的愛情關係、愛情關係適

應與心理健康；（二）比較犯罪之非行少年、高風險之虞犯非行少年、一般青少

年在戀愛經驗、愛情關係、愛情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是否不同；（三）非行少年

的偏差行為、戀愛經驗、愛情關係、關係適應是否能預測心理健康。為回答上

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1. 研究設計  

 本研究擬以橫斷性問卷調查之量化方法進行，採個案對照研究設計（case-

comparison study design）設計。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 12~18 歲受司法處遇保護管束之青少年為犯罪組（研究

組），以同齡在學國高中生為對照組，其中對照組分為高風險（虞犯）組與一般

組。採立意取樣，收案標準為：  

(1) 犯罪組：以中南部地區因違反少年事件處理法或為少年事件處理法中 

有犯罪之虞行為者，而被判處保護管束處分或被少年法庭安置收容的

少年。 

(2) 高風險組：台中市國高中輔導室所提供記過學生名單，有 2 次以上 

（含 2 次）記過項目與少年事件處理法所列虞犯行為相似。  

 (3) 一般組：台中市國高中在學學生，非高風險組標準者。 

以上經說明並徵得本人與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後，為本研究

樣本；排除條件為持有發展障礙診斷證明的資源教室特殊生。 

樣本數估計：依最長問卷題數（24 題）的 10 倍估算，樣本數預計 240 人，

考量流失率與無效問卷，以 20%估計，總計 300 人，三組各為 100 人。  

3. 研究工具  

(1) 基本資料調查表：由研究者自編，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家庭狀況、家庭  

   經濟狀況、每月可支配零用錢、就學狀況。 

(2) 背景變項調查表：由研究者自編，內容包括犯罪的頻率、記過的次數與原 

   因、感情現況、戀愛次數、戀愛長度、交友狀況。 

(3) 愛情關係量表：採用王慶福依據 Sternberg 的愛情三元素的理論編製的「愛 

   情關係量表」，包括激情、親密、承諾三個分量尺各 8 題總計 24 題，採    

   Likert 6 點量表計分，從 1「非常不符合」到 6「非常符合」，題項得分合計 

   為量表得分。得分愈高代表愛情關係的該成份愈高。整體量表內部一致性係 

   數 Cronbach’s α 為.952。將上述的愛情關係三種成分的分量尺得分高  

   低，參考 Sternberg 的愛情關係型態，分為 8 種：a.喜歡（liking）：僅親密 

   高於中數；b.迷戀（infatuated love）：僅激情高於中數；c.空愛（empty 

   love）：僅承諾高於中數；d.浪漫愛（romantic love）：親密、激情高於中數， 



   承諾低於中數；e.友伴愛：親密、承諾高於中數，激情低於中數；f.昏庸之 

   愛（fatuous love）：激情、承諾高於中數，親密低於中數；g.完美的愛 

   （consummate love）：激情、承諾、親密皆高於中數；h.無愛：激情、承 

   諾、親密皆低於中數。  

(4) 關係適應量表：採王慶福所編製的「愛情關係適應量表」，包括滿意/成長、 

   衝突/矛盾、自主/共生三個分量尺，採用 Likert 6 點量表計分，從 1「非常 

   不符合」到 6「非常符合」，其中滿意/成長量表共 10 題，評量愛情關係的 

   滿意與成長，合計得分愈高代表滿意度愈高，在愛情關係中得到的成長愈 

   多。衝突/矛盾量表共 6 題，合計得分愈高代表愛情關係的衝突與矛盾愈 

   多。自主/共生量表共 6 題含 3 題反向題，合計得分愈高代表愛情關係的 

   自主性愈高，得分愈低者則自主性愈低而共生關係的傾向愈高。分量表內部 

   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分別為.91、.81、.78。  

(5) 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核表：採用董氏基金會公布的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 

   檢核表，此量表共 20 題，內容依數種憂鬱症診斷標準區分為情緒、認知、 

   行為、生理四個類別。作答方式為「是」與「否」2 擇 1，答是得 1 分、 

   否得 0 分，總分等於或大於 12 分為高危險群（高於平均一個標準差）；6  

   至 11 分之間為需關懷者；5 分以下（低於平均）為可自我紓解。整份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為 0.87。 

4. 研究步驟  

(1) 招募研究對象：由研究者聯繫各國高中輔導室與少年保護官，經說明並取 

   得學校與少年保護官同意後，透過輔導室老師與保護官請研究對象將家長同    

   意書攜回給家長或法定代理人閱讀，若同意則為本研究的對象，各組施測方  

   式如下：  

   a. 犯罪組：請少年保護官代為發放問卷並回收。 

   b. 高風險組：請學校輔導室提供學生獎懲名單（姓名以編碼代替），由研究 

      者篩選符合研究標準學生後，請輔導室老師代為發放問卷並回收。 

   c. 一般組：請學校輔導室依選樣標準以班級為單位，徵得導師同意後由研 

      究者前往發放問卷並回收。  

(2) 正式施測：施測者於施測進行前，提醒研究對象依個人真實狀況填寫，若 

   現階段感情關係為單身者，則依距離現在最近一次的戀愛經驗填答；若未曾 

   有過戀愛經驗者，則設想如果自己有一段愛情關係填寫。 

(3) 問卷回收：剔除漏答過多或固定型態作答偏向者，將問卷資料編碼建立電 

   子檔。  

5. 統計分析 

 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描述性統計包括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

推論性統計包括χ2、t 檢定、ANOVA、Pearson 相關分析、多元迴歸等方法進

行分析。  

6. 研究倫理 



 依尊重自主原則，研究者先以參與研究同意書充分告知研究樣本與法定代

理人研究目的、過程與退出、保護原則，在充分了解並自主同意下簽署同意書

後，始發放問卷。為保護研究樣本，本研究問卷採不記名填答，犯罪組與高風

險組樣本由輔導室與少年保護官代為發放問卷。研究樣本若因填答問卷引發心

理不適，可隨時終止退出研究，不影響個人權益，若有協助需求則提供心理衛

生資源。研究樣本完成問卷填答後，將致贈約新台幣 30 元等值文具作為小禮

物，回饋其對於本研究的貢獻。在與少年保護官、校方與法定代理人的溝通

上，積極以研究樣本的福祉為考量。未來研究結果發表將不呈現學校或單位名

稱。本研究經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取得

研究計畫許可書後始進行。 

7.資料收集結果 

 本研究共分為三組，各組預計發出 100 份問卷，共 300 份。實際執行後，

一般組共發出 129 份問卷，回收 129 份問卷；高關懷組共發出 54 份問卷，回收

28 份；犯罪組共發出 104 份，回收 81 份。一般組與高關懷組的受試者皆來自

台中市高中，犯罪組來源為台東與花蓮地區。將收集資料編碼建立電子檔，扣

除作答不完全、有固定作答偏向者後，一般組為 129 人，高風險組為 24 人，犯

罪組的人數為 73 人，以此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四）研究結果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節主要呈現樣本基本相關資料，描述不同程度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在各個

背景變項上的分布情形與差異分析，敘述如下： 

 依據犯罪組、高風險組與一般組的方式呈現的年齡、性別、家庭結構、家

庭經濟、每月可支配零用金、就學狀況、戀愛經驗、戀愛狀況，分別以描述統

計描述樣本的分布狀況，如表 1。 

 三組年齡差異如表列，「一般組」和「高風險組」皆是以 15~18 歲的青少年

為主，「犯罪組」的年齡分布較廣最小至 12 歲，最大為 19 歲，分布上以 14~17

歲的青少年為多。三組經卡方考驗，顯示三組樣本於年齡有差異。 

 性別比例上「犯罪組」和「高風險組」的男性比例較高，其比例各為 93.2

％、70.8％，「一般組」的性別比例為 43.4％、56.6％女性受試者稍微多於男性

受試者，經卡方考驗，三組在性別比例上有差異。 

 家庭結構上，「一般組」和「高風險組」皆以生親家庭為主，分別佔 71.3％

與 58.3％，單親家庭次之，佔 23.3％、41.7％。「犯罪組」的家庭結構主要為生

親家庭、單親家庭、福利機構所組成，各佔 21.9％、28.8％和 34.2％。經卡方

考驗，三組在家庭結構的分佈有差異。 

 家庭經濟的分布情形，本研究三組受試者皆來自經濟條件普通的家庭，其

比例佔各組 69.8％、60.3％、66.7％，而其中「犯罪組」有 32.9％的受試者來自



清寒家庭，在「犯罪組」的比例僅次於普通家庭。經卡方考驗，三組在家庭經

濟的分佈有差異。 

 每個月可支配零用金的部分，三組的受試者在這個項目上都以 0~500 元的

比例最高，分別佔 56.6％、58.9％、58.3％，500~1000 元次之，分別佔 33.3

％、28.8％、29.2％。考量 2000 元以上的人數與 1000~2000 元的人數後，在考

驗上將兩選項合併後，以 1000 元以上表示。經卡方考驗後，三組無差異。 

 就學狀況的分布情形，「一般組」和「高風險組」的受試者全部都為高中職

就學中的學生，「犯罪組」則是高中職就學中較多，約佔 50.7％，國中就學中次

之，佔 26％。 

 戀愛經驗的分布情形，三組有過戀愛經驗的比例皆高於沒有過戀愛經驗，

經卡方考驗結果，三組在戀愛經驗上有顯著的差異，三組依序其比例佔各組樣

本 58.9％、80.8％、83.3％。 

 戀愛狀況的分布情形，三組正值交往中的受試者比例皆低於目前單戀的受

試者，其比例依序為 20.2％、42.5％、41.7％。經卡方考驗後，三組受試者在戀

愛現況是否交往中，呈現顯著差異。 

 

 

表 1  研究樣本在基本資料上的差異 

變項  一般組 

N=129 

犯罪組 

N=73 

高風險組 

N=24 

χ2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年齡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 

0 

0 

26（20.2） 

45（34.9） 

44（34.1） 

14（10.9） 

0 

 

1（1.4） 

5（6.8） 

11（15.1） 

10（13.7） 

15（20.5） 

24（32.9） 

6（8.2） 

1（1.4） 

 

0 

0 

0 

1（29.2） 

4（50.0） 

12（16.7） 

7（4.2） 

0 

10.982*** 

性別 男 

女 

56（43.4） 

73（56.6） 

68（93.2） 

5（6.8） 

17（70.8） 

7（29.2） 

49.969*** 

家庭結構  

 生親家庭 

單親家庭 

隔代教養家庭 

同居或繼親家庭 

福利機構 

92（71.3） 

30（23.3） 

3（2.3） 

1（0.8） 

0 

16（21.9） 

21（28.8） 

10（13.7） 

1（1.4） 

25（34.2） 

14（58.3） 

10（41.7） 

0 

0 

0 

90.941*** 



其他 3（2.4） 0 0 

家庭經濟  

 富有 

小康 

普通 

清寒 

0 

29（22.5） 

90（69.8） 

10（7.8） 

1（1.4） 

4（5.5） 

44（60.3） 

24（32.9） 

0 

5（20.8） 

16（66.7） 

3（12.5） 

29.222*** 

可支配  

零用金 0~500 元 

500~1000 元 

1000 以上 

73（56.6） 

43（33.3） 

13（10.1） 

43（58.9） 

21（28.8） 

9（12.3） 

14（58.3） 

7（29.2） 

3（12.5） 

0.663 

就學狀況  

 

 

 

國中就學 

國中中輟 

國中畢業或結業 

高中職就學中 

高中職休退學 

0 

0 

0 

129（100） 

0 

19（26.0） 

1（1.4） 

3（4.1） 

37（50.7） 

13（17.8） 

0 

0 

       0 

24（100） 

0 

 

戀愛經驗 無 

有 

53（41.1） 

76（58.9） 

14（19.2） 

59（80.8） 

4（16.7） 

20（83.3） 

14.162** 

戀愛狀況 交往中 

無 

26（20.2） 

103（79.8） 

31（42.5） 

42（57.5） 

10（41.7） 

14（58.3） 

12.095** 

**p<.01 

***p<.001 

 

 

非行少年在不同變項上的描述 

 本節主要為描述非行少年所在的犯罪組，在愛情關係、關係適應與心理健

康各個分量表上的分布情形，以回答研究問題一，敘述如下： 

 由表 2 可看出不同程度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在各個變相上的分布情形。犯罪

組在愛情關係的三個向度上的得分情形，三者中以「激情」的得分最高，其平

均數為 35.00、標準差 6.91；「親密」的得分次之，平均數 34.59、標準差 7.05；

最後是「承諾」，平均數 28.21、標準差 6.62。由上述可知在非行少年的愛情關

係，激情的元素最高，親密元素在量表上的得分僅略低於激情。 

 在愛情關係適應的分量表，「犯罪組」得分的平均數為 87.23、標準差

10.17，在得分上高於「一般組」的青少年，低於「高風險組」的青少年。在心

理健康方面，犯罪組的得分為三組最高，平均數 37.32、標準差 4.09。 

 

 



表 2 研究樣本在愛情關係、關係適應、心理健康平均數比較表 

**p<.01 

 

非行少年與其他青少年在各變項的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為分析非行少年「犯罪組」與「高風險組」、「一般組」的青少年

在愛情關係、關係適應、心理健康上的差異，以回答研究問題二，敘述如下： 

 由表 2 可看出三組在愛情關係各向度上平均數、標準差的現況，愛情關係

在激情、親密與承諾的平均數，一般組依序為 35.27、32.30、28.05；犯罪組依

序為 35.00、34.95、28.21；高風險組依序為 35.60、35.10、28.20。以變異數分

析比較三組在愛情關係量表上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不同程度偏差行為之青

少年在「激情」（p=.948）、「親密」（p=.052）和「承諾」（p=.990）三個愛情關

係向度上均未達顯著水準，三組在愛情關係的三個向度上無差異。 

 由表 2 的結果可知，三組在愛情關係適應量表上的平均數、標準差的現

況，一般組的平均數為 82.77，犯罪組的平均數為 87.23，高風險組的平均數為

88.90，以變異數分析考驗三組在愛情關係適應的平均數是否有差異。結果發

現，三組呈現顯著差異（p=.004），經事後比較，犯罪組和高風險組在愛情關係

適應量表上的分數皆顯著的高於一般組的受試者，而高風險組和犯罪組兩者的

分數並無顯著差異。這表示青少年在愛情關係適應上會因為有無偏差行為而有

所差異，偏差行為的程度較不會影響愛情關係適應。 

 由表 2 可看出各組受試者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平均數、標準差的情況，一

般組的平均數為 35.17，犯罪組的平均數為 37.32，高風險組的平均數為 36.95，

以變異數分析考驗三組在心理健康的平均數是否有差異。其結果發現，三組呈

現顯著差異 p=.004，經事後比較，犯罪組在青少年憂鬱量表上的得分明顯高於

一般組。換言之，在心理健康指標，青少年憂鬱程度上，犯罪組較一般組來的

低。 

 

影響心理健康之線性迴歸分析 

 本節主要以迴歸分析檢驗偏差行為、戀愛經驗、激情、親密、承諾、關係

 一般組 犯罪組 高風險組 F Scheffé 法 

事後比較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激情 35.27 ± 7.91 35.00 ± 6.91 35.60 ± 7.77 .053  

親密 32.30 ± 7.96 34.95 ± 7.05 35.10 ± 7.31 2.994  

承諾 28.05 ± 7.70 28.21 ± 6.62 28.20 ± 7.80 .010  

愛情關係適應 82.77±10.68 87.23±10.17 88.90±10.98 5.678** 3>1, 2>1 

心理健康 35.17±4.55 37.32±4.09 36.95±5.40 5.797** 2>1 



適應，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以回答研究問題三，敘述如下： 

 由表 3 可看出激情和心理健康有顯著的相關，ß=-.257, p=.014，「激情」的

得分愈高，「心理健康」的狀況愈差；承諾和心理健康有顯著相關，ß=.193, 

p=.014，表示「承諾」得分愈高，「心理健康」表現愈好；愛情關係適應和心理

健康有顯著相關，ß=.199, p=.027，「愛情關係適應」得分愈高，「心理健康」

狀況愈好；偏差行為（ß=.102, p=.178）、戀愛經驗（ß=-.075, p=.345）、親密

（ß=.156, p=.169）和心理健康無顯著的關係。 

 

 

表 3 偏差行為、愛情關係、戀愛經驗、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之線性回歸 

心理健康 

 B 標準錯誤 ß 

組別 

戀愛經驗 

.717 

-.221 

.530 

.234 

.102 

-.075 

激情 -.161* .064 -.257* 

親密 .094 .068 .156 

承諾 .124* .050 .193* 

愛情關係適應 .088* .039 .199* 

R 平方 .102   

調過後的 R 平方 .072   

F 3.410**   

df （6,18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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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